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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6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水利法增訂第九十三條之六條文草案」案

。（已於 101 年 6 月 6 日詢答結束） 

二、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 23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已於 101 年 6 月 6 日詢答結束） 

三、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

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已於 101 年 6 月 6 日詢答

結束） 

四、審查本院委員蘇震清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

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請提案人陳委員超明說明提案旨趣。發言時間為 3 分鐘。 

陳委員超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等 41 人提出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基本上，第八十二條規定了水利法依法「得」徵收，「得」表示經濟部水利署「

可以」或「不可以」去徵收土地，所以常常因為國家財政困難，以而延誤徵收應徵收而未徵收的

土地，包括水道治理計畫線內或是堤防預定線內的土地，大家都說既成道理是人走的道路，政府

就應該要去徵收，不然就是要用其他地政的手段來解決，然水道是水在走的，一般人實際上並不

會用到，但這仍是可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可是政府卻因為財政的困難，常常忽視而不予徵收

，大法官解釋曾針對既成道路符合公用地役關係，應予以補償。而水道可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

安全，公用水域等於跟公用地役一樣，所以政府不能一味忽視這個部分，然後沒有去保障人民生

命財產的安全，所以本席等建議，政府「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畢竟這幾十年來談到這個問

題時，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本席等 41 人提出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希望大家都能夠來討論一下。謝謝。 

主席：請提案人蘇委員震清說明提案旨趣。 

蘇委員震清：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關於河川區中農民的私有土地，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但是受限於法令的限制，政府要劃分河川治理線，都沒有去跟土地擁有者來做徵收的動作，換

言之，民眾在河川行水區中擁有土地，卻沒有辦法完全利用這個土地私有權，所以我們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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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等方式，讓河川行水區中農民的土地能夠得到其應有的價值，即若把農民的土地劃定在行水

區內，使得農民沒有辦法耕作，再加上政府都不去想辦法幫農民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修

法的程序，若把農民的土地劃定在行水區內，則政府無論如何都要予以徵收，讓農民透過徵收的

方式可以取得補償，另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購買土地繼續從事耕作。總之，政府的政策不能只給

人民看得到卻吃不到，像把農民的土地劃定在行水區內，讓他們無法耕作或是做其他使用，甚至

要使用時，你們又予以百般的限制，所以本席要求政府應拿出魄力，讓土地能夠獲得完全的利用

，即不能只用法律來卡住人民，而不協助人民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建議修法來解決問題，甚至也

規定在徵收的過程中，需明定相關的時間表，不能因政府表示財政困難，就讓人民的權益受損，

甚至是人民的地上物，也需要做完全的補償，這樣才合乎所謂公平正義的原則。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滄敏代替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滄敏：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台灣目前中央管轄的水域面積非常的廣闊，本席認

為政府應該找學者專家共同做一個計畫，就是針對整個行水區來做一個通盤的規劃，不應讓剩餘

的土地任其荒廢，而是要地盡其用，像水道可以加寬的就加寬，不能加寬的，就加強其綠美化的

工作，以保護我們的水資源，而不是讓這些土地就這樣荒廢，甚至有人還在那裡倒垃圾，十分不

符合經濟效益，其實還有很多的民地都尚未徵收，本席之前就有建議過，行水區不能種植的地方

，是不宜課徵地價稅的。還有，像韓國就將一個冰川變成一個公園，這樣就可以增加觀光的產值

，水利署身為主管機關，應該要觀光局合作，將其形成一個產業鏈，甚至來做一個 OT 案，這樣

一來，更能提升國庫的收入，而且土地也不會任其荒廢，所以修正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讓

其地盡其用，而且也能夠把容積移轉，以後也不會造成民怨，也不會讓執行上會有很多的阻礙，

以上提案，敬請各位支持。謝謝。 

主席：請經濟部張部長報告。 

張部長家祝：主席、各位委員。今天 貴委員會就蘇震清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82 條、83

條及 83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陳超明等 4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82 條及第 83 條、顏寬恒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進行審議，謹代表經濟部向 貴委員會提出報告，敬

請賜教。 

一、關於蘇震清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82 條、第 83 條及第 83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

顏寬恒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為免造成政府財政負擔困難，及維護

河防安全，仍請維持原條文，說明如下： 

(一)有關修正水利法於 5 年內徵收河川區域內土地一節，查水利單位辦理河川治理工程計畫

之徵收原則，除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

；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之規定，辦理工程用地徵收外，其餘則採限制使用方

式辦理。如依委員提案全面徵收，除未符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外，再經統計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區

域及區域排水面積總計 2 萬 2,642 公頃，所需徵收經費高達 5,265 億元，無法在一定期間內完全

，而且也非政府財政所能負擔。且河川區域內土地係為限制使用之土地，並非均為公共事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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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如予全面徵收，亦將造成全國因其他法令而限制使用之土地要求比照援引之情事，其牽涉

層面甚廣，不宜驟然實施。 

(二)有關 2 年內辦理地上物徵收，及訂定地上物徵收辦法一節，查目前興辦公共事業辦理工

程用地徵收時，依徵收土地當時地上物之實物查估其種類、數量，並依各縣市政府訂定之補償標

準予以補償，如因其範圍受水利法限制使用，而訂定不同（異）於河川區域以外之地上物補償標

準，更引發同一種作物補償標準不一的公平性問題。且徵收為政府剝奪人民財產權之公權力，私

有土地原可依規定使用，如訂定應全面徵收地上物，將剝奪土地所有權人使用權益。另為維護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已增訂水利法第 97 條之 1 免徵贈與稅與遺產稅；且為合理放寬私有地管制，

已配合修訂在不違反水利法規之限制下，容許「水利」用地以外，新增 7 種用地使用。 

(三)為防止水患「應依第七十八條…規定，限制其使用」一節，因如爾後水利法修法條次有

變更，須再配合修正條次，故建議無需明列條次。 

(四)因施設工程致無法為任何使用之私有地應依法徵收一節，經統計中央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面積總計 866 公頃（都市計畫區 188 公頃、非都市土地 678 公頃），徵收經費亦達 223 億元（都

市計畫區 142 億元、非都市土地 81 億元），非政府財政所能負擔，如全面徵收，亦將造成因其

他法令而限制使用之土地要求比照援引，牽涉層面甚廣，亦不宜驟然實施。 

二、另關於陳超明等 41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82 條及第 83 條條文修正草案，敬表同意，惟

建議酌修第 82 條條文草案文字，說明如下： 

(一)第 1 項條文有關「堤防預定線（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部分，現已更名為堤防預

定線，故建議仍維持原條文，將本案所提第 1 項條文中（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等文字刪除

。 

(二)第 2 項條文文字「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基本治理計劃於施設堤防…」建議酌修為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範圍內於施設防洪設施…」，其理由為『

前項公告』係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另防洪設施包括堤防、護岸…等，不僅止『堤

防』用地。 

三、查顏寬恒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82 條及第 83 條修正條文與陳超明等 40 位委員提

案相近，如依上開說明二酌修後，敬表同意。 

四、關於顏寬恒等 20 位委員提案之水利法第 78 條之 2、91 條之 2 修正草案及 97 條之 2 新增

草案部分，說明如下： 

(一)水利法第 78 條之 2 河川區域係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並經劃定公告者；劃定意旨為河川管

理需要，界定安全管制範圍。其範圍屬洪水自然流經且為天然地理形勢之「自然分區」，非屬人

為條件所劃設之「設施分區」；為讓人民了解該範圍內之土地有淹水及遭受洪患之虞，爰須劃定

公告。 

(二)河川區域為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即便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或舉行聽證會，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都無法改變其土地位於洪水自然流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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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即河川區域）之事實，屬同法第 103 條第 5 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者」，而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故河川區域劃定，無需辦理說明會，此修正

案與行政程序法若干規定有扞格之處，爰本部建議暫緩辦理。 

(三)再則水利法第 91 條之 2 之第 1 項第 5 款係配合增訂第 78 條第 2 項修正案而修正項次，

則第 78 條之 2 不推動者，本條即毋需推動。 

(四)水利法第 97 條之 2 新增草案，有關符合第 97 條之 1 範圍增訂限制使用之私有地，其土

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於移轉時免徵土地增值稅一節，經查非屬上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土地，如准予免徵土地增值稅，將擴大現行免稅範圍，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8 條之 1 規定，

各級政府、立法機關制（訂）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規，有減少收入者，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

需增加財政負擔者，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立法時明文規定相對收入來源。預算法第 91 條規定，

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

，必要時，並應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土地增值稅稅收為地方政府重要財源，目前地方政府財

政困難，本提案內容擴大減免範圍，除恐其他類似土地要求比照免稅外，將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收

入，在未籌妥替代財源前，尚不宜推動修法。 

敬請審查 

主席：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三案已於 101 年 6 月 6 日詢答結束，也已宣讀過條文，所以現在進行逐

條討論，並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四案至第六案條文內容以及委員所提修正動議。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條文： 

第七十八條之二  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

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

管理之。 

前項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主管機關應於核定公告前，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

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蘇委員震清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

，應於五年內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

割登記。 

依前項規定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原有地上物，因防洪需求而遭限制耕種或移除者

，應於二年內辦理地上物徵收。 

陳委員超明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經主管機關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

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基本治理計劃於施設堤防所需之用地，或依其計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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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道治理致被限制或無法使用之計畫堤防用地及既有

堤防用地，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

得逕為分割登記。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

，為防止水患，應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八條之一及第七十八條之三規定，限制其使

用。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施設堤防及依其計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

洪斷面工程，致無法為任何使用之私有土地，應依法徵收。 

蘇委員震清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私有者，應由主管機關於五年內依

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由主管機關呈報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依第一項規定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原有地上物，因防洪需求而遭限制耕種或移除

者，應於二年內辦理地上物徵收。 

陳委員超明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得限制其使用。其有為公有者，不得移

轉為私有，其已為私有者，主管機關應視實際需要辦理徵收，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前項所稱洪水位行水區域，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三條  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依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八條之一規定

，限制其使用。其原為公有者，不得移轉為私有。 

蘇委員震清等提案條文： 

第八十三條之一  前二條主管機關所為已逕為分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之私有土地，其所

有權人得申請變更編定為適當用地。 

依前條規定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得以依區段徵收或水利地重劃等方式，辦理

用地之取得。 

前項水利地重劃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前二條地上物徵收標準與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條文： 

第九十一條之二  依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二項、

第七十八條之一或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請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

止其核准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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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二項、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項、第六章有關禁止或

應行辦理事項、第七十八條、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八十條或第八十一

條之規定者。 

二、興辦灌溉事業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二或第六十三條之三之規定，或有關灌溉

事業之興辦、設施之變更、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六十三

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三、海堤區域內，有關使用管理、防洪搶險、海堤安全之檢查與養護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有違反依第六十三條之六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四、堰壩及水庫蓄水範圍內，有關使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五十

四條之二所定之辦法者。 

五、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

域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七十八條之二第一項所定之河川

管理辦法者。 

六、排水設施管理之維護管理、防洪搶險、安全檢查、設施範圍之使用管理或

其他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七十八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 

七、自取得許可之日起，未經主管機關許可，逾六個月未使用。 

八、經催繳未在通知期限內繳清使用費者。 

九、轉讓他人使用或未依許可使用內容或其範圍使用者。 

十、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管理不當，致他人於其使用範圍，有違反許可使用內容

或其範圍使用者。 

十一、許可使用後，喪失申請資格者。 

十二、為水利設施整治、管理、公共使用或其他防救緊急危險之必要者。 

依法撤銷許可者或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廢止許可者，使用人於一年內

不得再申請使用。 

顏委員寬恒等提案條文： 

第九十七條之二  前條水庫蓄水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內規定限制使用之私

有土地，其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於移轉時免徵土地增值稅。 

黃委員昭順等所提修正動議： 

案由：鑒於河川地與水道用地等行水區土地長年遭行政機關應徵收而未完成徵收，並且嚴格限制土

地使用，造成民眾財產權益受損。為保障民眾之權益，爰提請修正《水利法》第八十二條修正草

案，明定本條前項規定限制或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如政府未依法區段徵收或水利地重劃者，應

變更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可依相關法令辦理容積移轉。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陳超明  林滄敏   

連署人：李慶華  許忠信  黃偉哲  簡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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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第八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

或堤防預定線（水道治理計

畫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

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

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

逕為分割登記。 
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

水道基本治理計劃於施設提

防所需之用地，或依其計盡

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

面辦理河道治理致被限制或

無法使用之計畫堤防用地及

既有堤防用地，應視實際需

要辦理徵收。未徵收者，為

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

，但不得逕為分割登記。 
依前項規定限制或無法

使用之私有土地，如未辦理

區段徵收或水利地重劃者，

其土地應變更為公共設施保

留地，得依相關法令瓣理容

積移轉。 

第八十二條 水道治理計畫線

或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

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

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之

；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

並得限制其使用。但不得逕

為分割登記。 

鑒於本條主管機關所為已逕為

分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水利用

地之私有土地，其土地使用限

制嚴格，政府財政卻無力依法

徵收，為保障河川區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其土地應變更

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可依相關

法令辦理容積移轉。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主管機關對第七十八條之二有無意見？ 

張部長家祝：第七十八條之二的修正提案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認為不能推動，原因在於「河川區

域之劃定及變更，主管機關應於核定公告前，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水利單位在進行處理時，因為河川範圍並不是由公聽會所決定的，而是按照河川範圍及洪水區經

過地理形勢的自然分區，與設施分區不同…… 

主席：他們五位委員的提案，你們都不同意嗎？ 

張部長家祝：是，這無法執行，並不是公聽會認定這部分是河川、那部分不是河川，請署長說明。 

楊署長偉甫：顏寬恒委員就第七十八條之二的提案中提到要召開公聽會，部長剛剛指出河川形勢是

自然形成的，並非因為公告而去改變其原來分區，按照目前的行政程序法，若客觀上已非常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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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不因未給陳情人陳述意見而改變，且因為河川區域之公告並無此種情況，故建議不需要召

開公聽會。 

主席：第七十八條之二先予保留。 

林委員滄敏：我補充一下。部長、署長及大家都要很清楚，現在在制定河川流域，但行水區是幾年

才檢討一次？時空背景不同了！有因為水域一直沖刷而潰堤，以彰化為例，大肚溪的南岸較低、

堤岸一直潰堤，而北岸卻一直浮出新生地，結果是將北岸土地賣出，而南岸土地卻要依照自然線

興建堤防，這署長上次也有去看了，甚至還要將私有農田整區劃入，有這個必要嗎？你們應徵詢

地方意見與民意，若屬五十年、一百年的天然防災需求，我們也會予以尊重，但是你們的書面作

業並沒有詳盡測量，甚至烏龍到將北岸測去南岸，你相不相信有這種烏龍？所以應該要稍微瞭解

、探討民意，舉辦公聽會並不是多麻煩的事，並不是辦了就須依照民意來檢討行水區，你們要與

地方結合、進行瞭解，才不致發生現有範圍的認定疑義而又徵收民地！這是顏寬恒委員所提的案

子，但是我們意見也是一樣！ 

主席：因為今天要將行政院版本趕快完成，但會議議程只排到 10 點 30 分，所以其他部分再另排協

商時間，這條就暫時保留。 

林委員滄敏：好，你們要儘快，我這還有協商的餘地，但是時間有限！ 

廖委員國棟：若是如此，因為今天原本是主審第九十三條之六，屬行政程序上的立法，較無爭議，

故建議將第九十三條之六先…… 

主席：我知道，今天議程本來就是要處理第九十三條之六，因為陳超明委員來拜託水利法，所以就

將案子併進來，今天就分作二部分，有這麼多委員辛苦將案子送來審查，若不進行討論也不太好

，而經濟部剛才報告對於這些提案均不同意，若要全部協商完成…… 

在場人員：有些部分是同意的…… 

主席：哪些部分是同意的？哪些部分是不同意的？同意的先讓它通過，不同意的就宣讀後排入協商

，這樣處理會比較快。 

現在第七十八條之二暫予保留，接著進行第八十二條，我們以最快速度在 10 點半完成！ 

楊署長偉甫：第八十二條修正提案中，我們可接受的文字修正，是陳超明委員原提案的第二項部分

…… 

主席：你有看到他的修正動議嗎？ 

楊署長偉甫：針對修正動議部分，建議將文字修正後我們也可以接受，而現在要談文字修正的內容

嗎？ 

主席：第八十二條仍有其他委員提案修正，若只通過陳超明委員部分，而將其他委員擺一邊，這樣

會有意見，所以第九十三條之六通過後，我們再另排協商時間，這樣才會更好。 

楊署長偉甫：好。 

陳委員明文：陳超明委員的第八十二條修正提案，可與幾位委員提案整併後一起討論。 

楊署長偉甫：對，所以下次協商時，我們是不是整併後一起報告？ 

主席：請提出整併文字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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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明文：其實大家都是針對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在討論，所以應該要一起討論，為什麼只

講陳超明與黃昭順的…… 

主席：黃昭順沒有提案，那是修正動議！ 

陳委員明文：不是啦，是楊瓊瓔、顏寬恒的，但其實都沒有衝突，應該要一起討論才對。 

主席：署長，在第八十二條的修正提案中…… 

陳委員明文：署長既然這樣講，請主席想想看陳超明的提案文字應如何修正？先停一下，讓大家一

起進行討論，其他的…… 

主席：請署長將修正文字拿出來，全部發給大家。 

楊署長偉甫：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拿到我們的資料？ 

主席：每位委員都有拿到資料嗎？請提出你們的修正文字。 

楊署長偉甫：陳委員提案的第二項：「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基本治理計劃……」等文字中，

因為前項只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但防洪設施並不是只有堤防用地，因此我們建議

將文字修正為：「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範圍內施設之防洪設施」

使與現行的執行情況相吻合。至於其他委員的提案，我們認為較困難的原因在於…… 

主席：因為其後又牽涉到五年內徵收的問題，蘇震清委員、楊瓊瓔委員大概都會有意見，所以本席

認為第八十二條應予保留。 

蘇委員震清：這樣討論絕對沒有結果，所以主席才會先予保留，但是我要表達一個心聲，政府不能

只想「包贏」、不想「包輸」！法律是要保障人民，不是拿來對抗人民！我知道財政困難，但也

應該要將心比心，百姓靠這塊土地賴以生活，今天被劃入行水區後，非但不能耕作，政府也不進

行徵收，讓我去別處買地繼續耕作，這是不合道理的！就像剛才林滄敏委員講的，有時南岸與北

岸的水流位置會變更，當一直往南岸沖刷時，在北岸增加的土地依法成為國家所有，而私有土地

卻不得動彈，這不合道理。政府有困難可以採取分年編列等作法，而不是讓行水區內私有土地無

法耕作又不加以徵收，這塊地，留著有什麼用？修正動議裡的容積移轉至少也是一種解套辦法，

讓人民得以享有其應有的土地價值，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以政府沒有錢為理由，應該要將心比

心，這若是你的土地，留在那裡何用？完全沒有用！我知道你們再討論下去會說沒有錢，但不能

以這個方式處理。 

楊署長偉甫：請容我以 2 分鐘進行說明。委員剛剛說的並沒有錯，目前政府確實沒有錢，但是土地

的使用管制並非不能耕作，而是必須符合水利法規定，在此條件下是可以耕作的，現在遇到的問

題是有些違反水利法的規定…… 

蘇委員震清：你剛剛說行水區土地仍可使用，但是屏東原本是種植青仔、高莖作物，但你們卻說不

行！ 

楊署長偉甫：這是因為與水利法規定會阻礙水流有關。 

蘇委員震清：既然如此，這些百姓原本是靠種植青仔生活，你們不但不予徵收，還限制種植…… 

楊署長偉甫：所以我們現在正努力輔導農民種植不妨礙水流的作物。 

蘇委員震清：你們要怎麼輔導？沒有特別優惠，種植低莖作物並沒有補助，只有口頭上的輔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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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只能種青仔，青仔價值較高，這是就現況而言，我們當然也不希望妨礙水流，但事實真的

會妨礙水流嗎？我認為是見仁見智的！ 

楊署長偉甫：所以這需要時間，我們並沒有不去處理，目前河川區域內私有地已逐步在處理中，而

委員提案應在 2 年、5 年內處理完畢，這項財政負擔確實是政府現在無法負荷的。 

蘇委員震清：你們可以提出該如何在 5 年內處理完畢的對策，不然分期付款也好…… 

楊署長偉甫：我們在下次協商時，再提出一個…… 

蘇委員震清：對啦，文字可在下次做修正…… 

主席：該條文保留，送黨團協商。 

陳委員明文：無論是楊瓊瓔、顏寬恒、蘇震清、陳超明的提案內容與立法精神都大同小異，其實差

別就是在這 5 年，然而若沒在這 5 年設法解決，此事就永遠無法解法了！將土地劃入水道治理計

畫中，行水區就形同沒有價值的土地、也無法耕作，我要建議在場的經濟部長，這其實是一項政

策問題，可透過 5 年內徵收的這項宣示，並依此分年編列預算，我想這個部分才有辦法做全國性

、整體性的檢討。像現在以市價徵收土地，就是一種突破。對於行水區的土地，你們沒有期限的

放置在那裡，實在說不通，今天我們能提出來，就是一種突破，本席認為 5 年的期限一定要納入

；至於納入後的經費要如何籌措，我想部長要去思考分幾年編列預算作為支應，才是處理事情的

方法。 

林委員明溱：本席說明一下第八十三條為何規定 5 年內一定要徵收的理由，就是要讓水利署趕快去

檢討。你們劃定 20 年、30 年都沒有徵收的私有地，現在還放置在那裡，讓老百姓無法做使用，

限制老百姓的權益太大，所以本席一直要水利署趕快檢討。如果河川管制線已經沒有必要了，就

檢討撤銷，不要徵收，不要再限制老百姓那麼大的權利。像在行水區裡面的私有地蓋建築物，會

被移送法辦，還會送到公共執行處罰 300 萬，一般違章建築的處罰也沒有這麼嚴重。所以本席希

望趕快檢討一下。 

丁委員守中：今天幾位委員的提案，都是針對限制人民土地的使用，要有某種程度的補償，本席認

為這是應該的，也有參與連署。像陽明山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保留的土地也都有限制人民的權利

義務，幾十年下來，也都沒有徵收。同樣的，在台北市的既成道路及沒有徵收的公共設施用地，

像士林那麼寬的中正路都已經是既成道路，也都沒有完成徵收。依照台北市政府 95 年的統計，

光是這些既成道路未徵收的公共設施用地，就有 7,000 億台幣，現值已超過 1 兆台幣以上，台北

市每年只編列 5 至 7 億來辦理徵收，得要 1,500 年才能徵收完畢。我們支持權利上應該要有所補

償，但是像水利地要在 2 年或 5 年內完成徵收，而政府的政策又有優先順序，財政收支運用也有

其優先順序，可能這方面要限定那麼短的期間確實也有難為之處，但是，政府對於人民的土地限

制利用使用，也應該要有補償。拿國家公園來說，我們在國家公園法裡面，提案修正在國家公園

裡面要優先進用土地被限制的農民從事國家公園的維護、道路的維護、路樹的修剪等工作，經濟

部在這方面應該要有所考量。至於容積移轉，很多委員也提到 transfer ofdevelopment rights（tdr

），很多國家也有，它在保護山林、綠地、環境的運用上，似乎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式之一。但是

在一些城市裡面，已經是高度密集，再做容積移轉的話，情況反而會惡化，所以在某些城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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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限制容積移轉的運用，以上是本席的意見。謝謝。 

主席：本條文保留，送黨團協商。本席要跟署長及部長說，如果 5 年你們做不到，請你們考慮要不

要改為 10 年，像八八水災的時候，整個河川用地都有問題…… 

蘇委員震清：主席，送黨團協商如果沒有日期限制的話，這個案子又會變成死案。 

主席：請蘇委員放心，召委會負責安排。 

蘇委員震清：本席的意思是不用交黨團協商，我們今天討論出來的共識，就是請經濟部和水利署帶

回去研議對策，我們日後安排正式的會議，讓大家來討論。黨團協商的結果，它會變成一個死案

。 

陳委員明文：對於這個案子，本席認為經濟委員會要負責任的討論出一個結果來，因為這個問題在

台灣西部真的很嚴重，5 年、6 年、7 年都可以討論，政府不可以劃定之後，30 年都不管。 

主席：請部長、署長於一個月內提出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因為本會期剩下的時間也不是很多，所以

我們能不能做這樣的決議：保留送黨團協商，協商時請你們把對案拿出來。案子要出委員會，否

則沒有時間討論…… 

陳委員明文：本席建議這個案子還是保留在經濟委員會討論，請經濟部、水利署提對案，不要這樣

就送出委員會。 

林委員明溱：上一次已經討論過一遍，討論後也是請經濟部、水利署針對修正條文提出對策，可是

他們也沒有提出對策來。 

陳委員明文：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討論之後如果大家還有意見，可以再安排一次。 

主席：會期結束之前，幾乎沒有時間再排一次。 

陳委員明文：為什麼？ 

主席：大概 5 月什麼時候會期就結束了，萬一沒有時間安排，就沒有辦法討論了。如果送出委員會

，在協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把對案提出來。 

陳委員明文：協商的時候，就不能廣泛討論。 

主席：沒有關係，如果你們決定不送出去，本席也無所謂，因為我們可能沒有時間再安排…… 

陳委員明文：不是不送出，而是我們希望在委員會裡面討論。今天經濟委員會不能對條文做出意見

，我們就再安排一次會議，希望經濟部能提出對案，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才能理性面對問題。 

主席：今天是 5 月 9 日，如果要他們在一個月內提出對案來，到時候我們已經休會了。 

陳委員明文：不一定要一個月內，要他們在本會期結束前提出來。 

蘇委員震清：部長，就看你們要不要有所作為而已，已經講了那麼多，不分藍綠的委員都認為這個

問題真的很重要，尤其是西部地區有多少的大河川。 

主席：請問水利署，兩個禮拜可以提對案嗎？ 

楊署長偉甫：上次我們在這裡詢答的時候，委員會要求水利署在三個月內提報告，這個報告我們在

去年 12 月即已送出來，所以我手上是有這個報告，但是並沒有針對每一位委員同一個條文的提

案做出可以討論的對案，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整理一下。但是這個對案提出來，恐怕討論的難

度會非常高，因為委員的看法差別性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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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兩個星期的時間，你們可以嗎？ 

陳委員明文：如果有難度，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話，我們再送院會，我們還是要再討論。 

主席：一個禮拜可以嗎？ 

楊署長偉甫：針對同一個條文，如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我們兩個禮拜內提出對案來。 

陳委員明文：重點還是在 5 年的期限。 

主席：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三條之一均暫保留。 

第九十一條之二亦暫保留。 

第九十三條之六是行政院提案。 

楊署長偉甫：關於第九十三條之六，目前我們正加強對地層下陷地區的管理…… 

主席：我們知道。第九十三條之六照案通過。 

（繼續開會） 

主席：經協商，作如下結論：一、委員顏寬恒等人提案第七十八條之二保留，擇期再審查。委員楊

瓊瓔等人提案第八十二條、委員蘇震清等人提案第八十二條、委員陳超明等人提案第八十二條、

委員顏寬恒等人提案第八十二條均保留，擇期再審查。委員林明溱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委員楊

瓊瓔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委員蘇震清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委員陳超明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

委員顏寬恒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均保留，擇期再審查。委員楊瓊瓔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之一、委

員蘇震清等人提案第八十三條之一均保留，擇期再審查。委員顏寬恒等人提案第九十一條之二保

留，擇期再審查。行政院提案第九十三條之六條文照案通過。委員顏寬恒等人提案第九十七條之

二保留，擇期再審查。二、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就委員提案於兩星期內提出對案。 

現作如下決議：一、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水利法增訂第九十三條之六條文草案」

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黃召集委員昭順補充說明；

本案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二、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 23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

楊瓊瓔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委

員蘇震清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陳超明等 41 人擬具「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擬具「水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員黃昭順、陳超明所提修正動議均暫保留，俟經濟部

二週內提出對案後，再擇期討論。 

現在散會。 

散會（10 時 3 分） 

 


